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那曲市色尼区城区清洁能源集中供暖试点

项目已由那曲市人民政府以（那政复〔2024〕13号）批准实

施，那曲市人民政府授权那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项

目实施机构（以下简称“招标人”）。特邀请潜在社会资本方

（以下简称“投标人”）参加投标。

二、项目概况及招标内容

1.项目名称：那曲市色尼区城区清洁能源集中供暖试

点项目。

2.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3.项目编号：S1407003401009249

4.项目概况：本项目特许经营范围内现状已采用燃煤

锅炉供暖176.04万㎡、电极锅炉供暖20.89万㎡，计划新增

供暖面积45.18万㎡，合计242.11万㎡，包含机关事业单位办

公场所、周转房、商品房、自建房、医院、学校、酒店、商业等

建筑。通过对特许经营范围内存量供热系统（热源、配套管

网以及供暖末端）进行技术改造，包括热源完全替换（现状

存量热源仅作为备用热源）、部分或全部设备更换，同时，与

存量供热系统衔接，新建符合本项目供暖需求的清洁供热

系统、配套管网和室内供暖末端设施。

5.供暖期限：每个供暖季正式供暖时间约为210天（不

含调试、准备及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延长时间），自每年10月

15日至次年5月15日，每天供暖时间为二十四（24）小时；如

国家或地方政策文件对供暖时间有更新要求的，应当按照

相关标准执行。

6.招标内容：社会资本方。

7.回报机制：使用者付费。

8.项目全生命周期：本项目特许经营期为30年，其中一

期建设期0.5年，运营期29.5年；二期建设期0.5年，运营期

28.5年。

9.项目地点：那曲市色尼区城区，供暖范围主要为那曲

镇辽宁南路以东，浙江西路以北所有建成区。

10.建设内容：对特许经营范围内存量供热系统（热源、

配套管网以及供暖末端）进行技术改造，包括热源完全替换

（现状存量热源仅作为备用热源）、部分或全部设备更换；同

时，与存量供热系统衔接，新建符合本项目供暖需求的清洁

供热系统、配套管网和室内供暖末端设施，包括新建热源

厂、供热管网、换热站、附属工程、设施设备等。

11.技术方案：投标人提交的技术方案须采用“地热”、

“太阳能光热+电辅助”、“光伏+电采暖”及“光伏热电联供”

四种技术路线之一。

12.运作模式：本项目采用特许经营模式下的“改扩建

—运营—移交（ROT）”。

13.社会资本方组建项目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14.其他招标需求：无。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主体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国大陆境内依法成立，并具备承

担本项目投融资能力的独立法人实体。

（2）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的不同社会资本，不得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资本身份同

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3）所有投标人均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合格供应商条件。

（4）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

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

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5）提供投标截止日前一（1）个月内征信报告，查询对

象为：参与投标的社会资本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特

指民营企业自然人实控人），征信报告内有贷款逾期记录

的，不予准入。如有特殊情况，提供当事金融机构出具的书

面说明，证明该记录非查询对象原因造成。

2.财务实力

投标人具有本项目要求的资金实力及融资能力，且财

务状况良好，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或其他不良

状态。

3.企业信誉

投标人应具有合法的法律地位，商业信誉良好，在经济

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近三年财务会计资料无虚假

记载、税务信用评价系统中无不良记录，且未被禁止进入政

府采购市场。

4.资质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

“除招标投标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可以不进行招标的特殊

情况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进行招标：（三）已通过

招标方式选定的特许经营项目投资人依法能够自行建设、

生产或者提供；”根据以上文件，若中标人有能力自行建设、

生产或者提供本项目的相关服务，可不再进行二次招标，项

目公司可直接委托具有相关资质和能力的中标人承担工程

建设、生产或者提供相关服务。

因此，本项目通过招标方式选定的中标人依法能够自

行建设、生产或者提供的，项目公司可以不进行招标，但投

标人应满足如下条件：

（1）自行建设条件：

1）投标人应具有现行有效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一级及以上资质，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2）拟派项目经理具有市政工程专业注册一级建造师资

格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提供2023年9月-2024

年2月连续六个月社保证明和无在建项目承诺书。

（2）自行设计条件：投标人应具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

质或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甲级或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热力工

程）专业甲级资质。

（3）自行提供设备条件：

1）设备符合投标人本次投报的技术路线。

2）提供自行生产的并已经投产运行的符合本项目建设

运营标准的同类型设备合同业绩。

5.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

投标人应具有实施本项目所需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

力。

6.联合体要求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参与招标活动，申请人为联合体，则

须满足以下条件：

（1）联合体成员不得超过4家，应体现投资、建设、运营

优势；

（2）以联合体参加的，联合体成员必须出资占股（股权比

例不得为零），应提交联合体合同并注明牵头人及各方拟承

担的工作和责任，联合体牵头人出资比例不少于联合体总出

资额的51%；联合体成员中存在直接控股（绝对控股）和管理

关系的，且双方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后，可穿透合并计算

控股方股权比例，同时降低被控股单位的股权比例（例如：A

企业绝对控股B企业，并持股70%；A、B企业签署“一致行动

人”协议后，若A、B 企业分别在联合体中占股30%、40%，则

A企业在联合体中计算占股比例为58%（30%+70%×40%=

58%））；牵头人法定代表负责签署本次投标相关资料，其他

联合体各方必须出具承诺函对此予以认可；

（3）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社会资本方按照联合体分

工承担相同工作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社会资本方确

定资质等级；

（4）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招标活动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

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社会资本方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

合同项下的招标活动；

（5）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的

通知》（国办函〔2023〕115号），联合体成员中有民营企业参

与的，民营企业股权占比原则上不低于35%；

（6）联合体各方成员资格要求：联合体各方均须具备本

资格要求中“主体要求”及“企业信誉”两项内容；联合体牵

头人及联合体中的投资方均须具备本资格要求中“财务实

力”内容；联合体中至少一方须具备本资格要求中“技术能

力和管理能力”内容；承担施工建设任务的主体还须具备本

资格要求中“资质要求”第4（1）项内容；承担设计任务的主

体还须具备本资格要求中“资质要求”第4（2）项内容；承担

自行提供设备的主体还须具备本资格要求中“资质要求”第

4（3）项内容。

7.技术路线要求

投标人提交的技术方案须采用“地热”、“太阳能光热+

电辅助”、“光伏+电采暖”及“光伏热电联供”四种技术路线

之一。

8.其他要求

（1）根据《西藏自治区县（市、区）城区清洁能源集中供

暖试点项目特许经营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规定，本项目

所在地人民政府所属融资平台公司及其控股国有企业不得

单独或与其他申请人组成联合体参加本次招标。

（2）独立申请人应与投标报名登记时的单位名称保持

一致。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项目投标的，联合体成员单

位不得变动。

（3）投标人资格条件需满足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要求。

四、关注项目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4年4月4日至2024年4

月 10 日，在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xi-

zang.gov.cn/）关注项目。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通过上述报名者，请于2024年4月4日至2024年4

月 10 日，在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xi-

zang.gov.cn/）下载招标文件。

六、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开标时间，下同）为2024年

4月26日9时50分，地点为：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gzy.xizang.gov.cn/）。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

不予受理。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公告在《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西藏自治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西藏商报》上发布。

八、其他

1、联合体报名流程如下：

（1）参与企业应在西藏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注册，并

在开标前完成CA锁办理。

（2）如果同时投报承担施工建设任务的单位还应完成

西藏自治区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注册，与西藏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进行资料同步。

（3）以联合体方式参与的，联合体牵头单位应先在系统

里组建联合体。联合体牵头单位选择已经在西藏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注册的单位组成联合体，再寻找到本项目的招标

公告并以联合体的形式进行关注报名。

（4）投标人能够自行建设且承担本项目施工建设任务

的主体，报名时的项目经理为承担本项目施工建设任务拟

派的项目经理。

2、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投标企业在投标时需要上

传电子投标文件至系统中、并在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不见面开标大厅用企业CA锁解密上传的电子标书（自

开标解密开始时间1个小时内，投标单位应在规定的时间内

对投标文件进行解密，因非系统原因导致的解密失败或无

法解密，视为投标无效）。在完成开标之前，投标人应保持

实时在线和电话畅通，对招标代理机构提出的问题及时回

复。在不见面开标过程中如遇到技术问题，请及时与西藏

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技术支持联系。

3、各潜在投标人认真阅读公告内容，准时参加线上不

见面开标会。不见面开标操作流程详见西藏自治区公共资

源交易信息网首页—服务中心--下载中心--西藏自治区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不见面开标大厅（系统）（开标人员及投标

单位）操作手册、评标系统操作手册。

4、本项目执行《关于转变我区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项目投标保证金缴纳方式的通知》（藏建招〔2018〕

195号）文件要求。

备注：请投标人将投标文件中需要签字的页面打印出

来签字，并制作成电子文件上传至电子招投标系统中，否则

投标文件无效。

九、联系方式

招标人名称：那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招标人地址：色尼区拉萨中路与扎空路交叉口往南约

170米

招标人联系人：邹志雄

招标人联系电话：18289170271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西藏清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地址：拉萨市柳梧新区好城桑旦林一期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人：韦应刚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电话：1913003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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